
 

证券代码：00257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明牌珠宝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35 

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%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收到

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日月集团”）的一致行动人日月

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日月控股”）的通知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，

以及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，日月控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

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一、本次增持情况  

1、增持主体：日月控股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系控股股东日月集团的一致行

动人。  

2、增持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以及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。  

3、增持资金：自筹资金。  

4、增持情况：日月控股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根据市场情况，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，具体如下： 

增持主体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
增持数量

（股） 

增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
增持数量占

总股本比例 

日月控股 2017-5-10 竞价交易 287,300     9.11    0.05% 

 

二、累计增持情况  

增持主体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
增持数量

（股） 

增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
增持数量占

总股本比例 

日月控股 

2017-4-24 

竞价交易 

1,140,000 9.08 0.22% 

2017-4-26 1,332,000 9.10 0.25% 

2017-4-27 812,398 9.02 0.15% 

2017-4-28 110,000 9.13 0.02% 

2017-5-2 798,300 9.20 0.15% 



 

2017-5-3 340,000 9.21 0.06% 

2017-5-4 80,000 9.11 0.02% 

2017-5-5 380,000 8.98 0.07% 

2017-5-10 287,300     9.11    0.05% 

合计  5,279,998 9.10 1.00% 

注：上表中的个别数据加总后与合计数据存在尾数差异，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。  

 

三、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情况 

本次增持前，公司控股股东日月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盛国际”）、日月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8,268,798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52.70%;本次增持后，公司控股股东日月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盛国

际、日月控股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8,556,09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2.76%，

具体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
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 
本次增持持

股数量 （股） 

增持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

股份数量 

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 

持股数量 

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 

日月集团 158,172,819 29.96% - 158,172,819 29.96% 

永盛国际 115,103,281 21.80% - 115,103,281 21.80% 

日月控股 4,992,698 0.95% 287,300 5,279,998 1.00% 

合计 278,268,798 52.70% 287,300 278,556,098 52.76% 

注：上表中的个别数据加总后与合计数据存在尾数差异，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。  

 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  

1、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  

2、日月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盛国际、日月控股承诺：在本次增持完成后，

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 

3、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

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 

4、公司将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持

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



 

露义务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         2017年 5月 10日 

 




